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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  紫外光照射系统（角膜交联仪） 

预算金额（总

价） 
110 万 

 数量/计

量单位 
1 

是否进口 进口品牌   

设备功能要求 

用于停止或延缓圆锥角膜或屈光术后角膜扩张的进展；结合屈光手术，加固角膜，重建

因切削角膜而消弱的生物力学的完整性；用于角膜炎、角膜溃疡等有积极意义 

软硬件配置清单（单套） 

序

号 
名称 数量 单位 

1  操作台  1  个   

2  光学头及 UV 发射源  1  个   

3  触摸主屏幕  1  个   

4  遥控器  1  个   

5  中文说明书  1  本   

6  电源线  1  根   

技术要求 

序

号 
指标名称 技术参数 

1  照射类型：  紫外线（UV）光波   

2  照射直径：  ≥9毫米   

3  波长：  365nm   

4  工作距离：  ≥90 毫米   

5  工作模式：  连续/脉冲   

6  显示器：  彩色触摸屏   

7  外部接口：  USB2.0   



★8  遥控器精准调节：  用于对焦微调及手术中跟踪眼球转动   

★9  遥控器前后调节范围：  ≥16mm   

★1

0 
遥控器左右调节范围：  ≥16mm   

★1

1 
遥控器上下调节范围：  ≥20mm   

★1

2 
电池 

大功率可充电电池：满足意外断电时，完成治疗，满

电状态可连续工作 16 小时 
 

13  手臂  气动手臂，可 270°转动，以方便使用和对焦   

14  功能 
在治疗过程中，如有需要，可进行治疗暂停/终止功

能；在治疗中，有相应的提示音提供使用者，方便使用
 

15  固视灯  手术中有固视点，且可根据需要调节其亮度   

16  滑轮  设备具有滑轮，可轻松推动和固定,方便使用   

专机专用耗材或封闭试剂清单 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
预估单价

（元） 
预估年用量

预估总价

（元） 

1 交联治疗工具包 眼 2500 20 50000 

合计     50000 

经济要求 

序

号 
指标名称 详细要求 

1  交付时间  合同签署后 90 天内 

2  质保期  1 年 

3  售后服务  2 小时响应，24 小时到场， 

4  付款条件或方式  签署合同验收后付 100%款项 

5  备品备件  主板、充电电池、显示屏、光学头等 

实施建议 

序

号 
指标名称 详细要求 

1 供应商资格条件 

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资格条

件： 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 

 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 

 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 

 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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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

有重大违法记录； 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 

（二）国有企业；事业单位；军队单位；成立 3年以上的非

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。 

（三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

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。生产场经营地

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同生产型企业，股东和管

理人员（法定代表人、董事或监事）之间存在近亲属或相互

占股等关联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企业，也不得同时参加

同一包的采购活动。近亲属指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

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。 

（四）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政府

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未在军队采购网

（www.plap.mil.cn）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罚范围内或军队

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，以及未被“信用中

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列入严重

违法失信名单（处罚期内）。 

2 采购方式 竞争性谈判 

3 分包建议 单独采购 

4 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 

5  样品评审组织  本项目不适合 

6  合同履约要求 

履约保证金不适用本项目；本合同按照军队采购有关规定编

号后，经甲方、乙方共同签署，并加盖单位印章后生效。未

经甲方允许，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当履行的合同义

务。 

  

7  安全保密措施等 
涉密信息应当按照国家、军队安全保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

确保不发生失泄密问题。 

8 
本项目特定资质 

  

所投产品（包括配套试剂耗材）属于医疗器械的：（1）生

产商须具备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备案凭证）、医疗器械生产企

业许可证等相关证明材料；（2）代理商提供医疗器械经营

许可证（备案凭证）、所投医疗器械的注册证（备案凭证）

以及代理（销售）授权书（授权链须完整）。 

所投产品属于非医疗器械，需提供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结果

或相关证明。 

 


